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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1.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 ”、

单称“ ”）与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或“ ”）于

2023年  4  月 28 日签署了《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淄

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兖

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兖矿能源拟收购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 

2. 各转让方于 2023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承诺函》（“ ”），就采

深超千米冲击地压矿井被采取限产、停产、关闭退出等处置措施造成的损失承诺向目

标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给予相应的补偿。 

基于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参考经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

报告，转让方同意就目标公司未来三年（即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经营业绩作出如

下承诺： 

1．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 ”），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目

标公司对应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承诺期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1,142,480.14 万元（“ ”）。承诺期

累计承诺净利润参考经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2．若目标公司在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转让方

将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能源进行补偿，具体补偿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承诺期业绩补偿金额=（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承诺

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股权交易作价-其他已补偿金额（承诺期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按 0取值），其中： 

（1）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目标公司承诺期内各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合计数。前述净利润数额应根据转让方与兖矿能源等各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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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兖矿能源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承诺期专项审核

报告中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确定。 

（2）各转让方就上述业绩补偿应支付的金额=（各转让方向兖矿能源转让目标公

司的股权比例÷51%）×承诺期应补偿金额。 

3．如承诺期内目标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下属煤矿因采深超千米冲击地压矿井被采

取限产、停产、关闭退出等措施造成的损失，由转让方根据《承诺函》的相关约定计

算相关补偿金额（“ ”）并进行补偿。为避免重复计算，转

让方向兖矿能源支付的承诺期业绩补偿金额应当扣除前述超千米冲击地压矿井补偿

（扣减后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如承诺期内《股权转让协议》被解除，

则转让方无需继续履行本承诺函，如承诺期届满后《股权转让协议》被解除，则受让

方应当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之日起 30 日内向转让方返还已经支付的承诺期业绩补

偿款项。 

4．转让方承诺将于目标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且在接到兖矿能源通知明确承

诺期需补偿的具体金额之后的 30日内履行全部补偿义务。 

5．如承诺期内由于股权转让、增资或其他原因，导致（1）目标公司不再由兖矿

能源实际控制或合并报表或（2）目标公司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合并报表子公司范围发

生变化，则自该年度起（含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和实现净利润数在转让方与兖矿能

源协商一致后可以予以调整。 

6．如承诺期内因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或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包括但不限于：（1）自

然灾害，如地震、海啸、台风、火山爆发、山体滑坡、雪崩、泥石流等；（2）社会异

常事件，如战争、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等；（3）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政府

管制命令或决定等）致使目标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受到重大不

利影响或目标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不再由兖矿能源实际控制的，则自前述情

形发生的该年度起（含该年度），转让方可根据前述情形的影响程度，与受让方协商

调整本承诺函下的承诺净利润数额等内容。 

前述不可抗力不包括鲁西矿业下属煤矿因《全省落实“三个坚决”行动方案

（2021-2022）年》（鲁动能〔2021〕3 号）和《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鲁政字〔2021〕143 号）文件或依据前述文件出台的具体实施细则、配套政策、会

议纪要等文件，被采取限产、停产、关闭退出等处置措施等的情况。 

7．各转让方之间就上述承诺事项参照《股权转让协议》第 9 条的相关约定向受让

方承担声明、保证与承诺义务；各转让方违反本承诺函约定的相关事项，视同构成

《股权转让协议》第 18 条的违约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转让方违反本承诺函约

定的相关事项，且转让方与受让方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争议，则受让方有权适用《股

权转让协议》第 19.2条提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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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承诺函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1）经各转让方和兖矿能源加盖

公章；（2）《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盖章页）





（《关于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51%股权之
业绩补偿承诺函》之盖幸页）

转让方二：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芯年如 28日










